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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快推进江苏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进一步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南京分中心（以下简称“南京数据分中心”）、江苏省电子口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电子口岸公司”）已经完成江苏国际贸易“单一窗口”预录入客户端软件开发建设，2017年8月1日起上线运行。现将“单一窗口”预录入客户端软件相关服务方案公告如下：

　　一、业务办理流程

　　江苏地区企业按照以下流程办理江苏国际贸易“单一窗口”预录入客户端软件相关业务：

　　（一）软件及文档下载。
　　省电子口岸公司在江苏省电子口岸网站的常用下载栏目中（http://www.jseport.gov.cn/download.shtml）发布江苏国际贸易“单一窗口”预录入客户端软件程序安装包、《江苏国际贸易“单一窗口”预录入客户端软件安装指引》（附件1）、《江苏国际贸易“单一窗口”预录入客户端软件申请表》（附件2）、《授权委托书（样本）》（附件3）。需要办理“单一窗口”预录入客户端软件业务的企业自行下载软件程序安装包及相关文档，并按文档指引自行安装软件。

　　（二）软件激活服务。

　　江苏国际贸易“单一窗口”预录入客户端软件需要激活后使用。省电子口岸公司面向江苏地区企业提供软件激活业务办理，具体办理流程如下：
1. 企业填写《江苏国际贸易“单一窗口”预录入客户端软件申请表》，加盖企业公章，提交至省电子口岸公司（地址：南京市建邺区富春江东街50号5楼客服部，电话：025-66770921，025-96080），同时随附以下材料并加盖公章：

　　（1）《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报关注册登记证书》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企业报关注册登记证书》复印件；

　　（2）《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者实行“三证合一”后换发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3）授权委托书，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2﹒省电子口岸公司接收材料，并反馈相关结果。

　　3﹒相关材料确认无误后，省电子口岸公司为企业办理江苏国际贸易“单一窗口”预录入客户端软件开通激活事宜，将激活码通过短信或者电子邮件形式发送至企业。
（三）热线服务。

　　南京数据分中心、省电子口岸公司共同提供江苏国际贸易“单一窗口”预录入客户端软件热线服务。企业在使用过程中如果遇到问题，可以拨打南京数据分中心服务热线9688888、省电子口岸公司服务热线025-96080。

　　二、原有系统切换

　　本公告发布后，南京数据分中心不再受理企业办理海关预录入系统客户端软件。江苏地区企业原已安装使用的海关预录入客户端软件将逐步切换为江苏国际贸易“单一窗口”预录入客户端软件，切换工作由南京数据分中心会同省电子口岸公司共同组织开展。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附件：1. 江苏国际贸易“单一窗口”预录入客户端软件安装指引
2. 江苏国际贸易“单一窗口”预录入客户端软件申请表

3．授权委托书（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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